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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_9B_BD_E5_88_91_E6_c122_483336.htm 血液及血制品,是维持

人类生命健康的源泉,但是来源不洁被“污染”的血液及血制

品,又可成为严重危害人类生命健康的杀手。以各型病毒型肝

炎(甲型除外)、艾滋病、梅毒等为主的经血液传播的疾病不

仅威胁献与血者,而且威胁输血者的生命与健康,其危害广泛而

严重。法国、德国、日本等国的血液污染及输血感染,一度成

为严重的社会问题,造就成政局动荡,导致政府下台。血的教训

使世界各国达成共识:血液事业必须在无偿献血的基础上发展,

无论是献血者、献血组织者还是献血管理者,都应遵循人道主

义精神,互相帮助,无私奉献,而不能受利益的驱动,以赢利为目

的,把这项事业作为一项“营业”来进行。 由于缺乏宣传以及

人们长期受“滴血如金”错误观念束缚,1978年我国开始实行

的义务献血制度,1984年开始倡导的公民无偿献血,成效并不大

。因此血源严重不足,长期以来有偿卖血 据了主导地位。在有

偿卖血的利益驱动下,一方面,许多血民弄虚作假,如依靠硫酸

亚铁和肝铁片等药物作用增强“造血”功能、降低转氨酶蒙

混肝功能检查,给血液质量和血制品市场带来了隐患。另一方

面,单位为完成分配的献血指标,雇佣社会闲散人员冒名顶替本

单位职工献血.血站和医疗机构为缓解用血矛盾,不得不依靠某

些人组织,联络分散的卖血者.更有甚者,有的血库为追求效益

与组织卖血者达成默契“卖血分成”,剥削和压榨卖血者。这

种状况造成了“血头”“血霸”的滋生,严重危及人民群众的

身心健康,致使我国血液市场一度达到谈“血”色变的地步。



据调查,我国职业卖血者的血液中乙肝表面抗原检测阳性率高

达30%90%,流动职业卖血者中丙肝抗体检测阳性率高达40%以

上。北京卫生防疫站曾对输过血的110名病人检测,就有53人感

染了丙肝。至1997年9月底,我国经血液途径感染艾滋病的已

达1440例(感染总数为8227例,病人168人)。 为了保障用血安全

和献血、输血者的身体健康,近年来,我国政府陆续颁布了一系

列加强血液管理的法规和规章,如《加强输血工作管理的若干

规定》(1990年4月12日由卫生部、国家物价局印发)、《关于

进一步加强血液制品生产管理的报告》(1990年6月5日由国务

院办公厅发布)、《采供血机构和血液管理办法》(1993年3

月20日卫生部发布)、《血液制品管理条例》(1997年1月国务

院颁布)等,对血液管理工作规定了统一管理、统一采血和统一

供血的“三统一”原则。1997年12月29日我国颁布了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献血法》并于1998年10月1日起施行,该法规定我国

实行无偿献血制度。为了保证血液纯净,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

健康,应当充分发挥刑法众法之盾的教育、惩治、协调功能

。1997年刑法第六章《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》第五节《危害

公共卫生罪》增设了非法组织卖血罪、强迫卖血罪、非法采

集、供应血液、制作、供应血液制品罪、非法采集、供应血

液、制作、供应血液制品事故罪等血液犯罪的罪名。 笔者认

为,由于血源不足,血液及血制品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还是一

种稀缺性的物品,惩治血液犯罪将任重而道远,对于血液犯罪,

除应按照刑法,比照《献血法》的规定,还应增设以下新罪名:?? 

一是非法出售血液罪。 本罪指血站,医疗机构违反国家有关献

血管理的规定,出售无偿献血的血液的行为。《献血法》第11

条规定:无偿献血的血液必须用于临床,不得买卖。血站、医疗



机构不得将无偿献血的血液出售给单采血浆站或者血液制品

生产单位。这属于禁止性规定,血站、医疗机构如果违反此规

定,依《献血法》第18条规定的责任条款,构成犯罪的,应依法追

究刑事责任。为什么要禁止血站、医疗机构出售无偿献血的

血液呢?首先,这种出售行为与无偿献血的宗旨和目的相悖,是

对无偿献血制度毁灭性的打击。国家实行无偿献血,主要出于

保证医疗临床用血需要和安全,保障献血者和用血者的身体健

康。无偿献血本身具有类似社会保险的社会互助性质,按照《

献血法》的规定,公民临床用血只交付用于血液的采集、储存

、分离、检验的费用,而无偿献血者临床用血时,可免交以上费

用,实行无偿使用。但血液制品则不同,根据《药品管理法》规

定,血液制品属于药品之列,经过加工其可以作为商品在市场上

销售,许多国家还进口或出口血液制品,而且价格不菲。其次,

这种出售行为也与血站和医疗机构的性质有悖。血站是采集

、提供临床用血的机构,是不以营利为目的公益性组织,其与医

疗机构同属国家财政补贴的事业单位,执行的是社会救助的职

能。血站、医疗机构如将公民无偿献血的血液出售给单采血

浆站或者血液制品生产单位,进而生产出血液制品出售,于血站

和医疗机构而言,这无异于巧取豪夺,监守自盗,它不仅破坏了

国家对血液管理的制度而且极大伤害亵渎了无偿献血者的善

良感情,不利于无偿献血制度的健康全面发展。从这个角度来

说,管好、用好无偿献血的血液好比是无偿献血制度的一条生

命线,刑法对此理应特殊保护。 二是血液监管失职罪。 本罪

是指负有血液监督管理职责的卫生行政部门工作人员严重不

负责任,玩忽职守,导致严重后果的行为。该罪应属于刑法第十

章《渎职罪》中“特定部门工作人员的渎职罪”的范围,《献



血法》第4条规定: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监督

管理献血工作。第23条规定了不履行这条法定职责的责任“

卫生行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献血、用血的监督管理工作中,

玩忽职守,造成严重后果,构成犯罪的,依法追究刑事责任.尚不

构成犯罪的,依法给予行政处分”。本罪中所谓“严重不负责

任”指不履行法定职责或在履行职责过程中敷衍塞责、草率

应付。所谓“造成严重后果”是指因其玩忽职守,对血站、医

疗机构非法出售血液,非法采集、供应血液、制作、供应血制

品的行为不闻不问不及时有效的制止,监管失职,造成献血者或

输血者在献血、输血中传染上严重传染病、留下后遗症、病

情恶化或死亡的严重事故以及血站、医疗机构非地大量、多

次出售无偿献血的血液。采集、供应血液或制作、供应血液

制品的部门适用采集、供应血液、制作、供应血液制品事故

罪和非法出售血液罪,对此负有监管责任的卫生行政部门工作

人员适用本罪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

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